
强化涉农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

加快补齐农业科技创新短板

摘要：强化涉农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，提升涉农企业创新能力是推

动创新链和产业链有效对接，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重要战略

举措。当前我国涉农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还不够突出，创新能力

整体偏低，企业内部创新要素短缺，突出表现为研发投入强度低，研

发机构不健全，“技术拿来主义”多，创新环境不完善。适应新发展

阶段和构建新发展格局，需从培育农业科技型精英企业、创新研发经

费投入方式、健全不同类型研发机构、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、优化调

整财税激励政策等方面多措并举，共同发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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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“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，促进各

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”，这是推动农业创新链和产业链有效对

接、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重要战略举措。涉农企业技术

创新主体地位不突出、创新能力低一直是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

建设的突出短板，也是农业科技与经济长期“两张皮”的关键原

因。适应新发展阶段和构建新发展格局，必须进一步强化涉农企

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、提升涉农企业创新能力，这是我国农业实

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、建设世界农业强国的关键。 

一、涉农企业创新发展的短板

与科技发达国家跨国农业巨头企业创新发展相比，我国涉

农企业创新能力较低，与其成为农业技术创新主体的目标尚有

差距。

（一）创新能力低，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弱。截止 2019 年底，

我国有各类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9 万家，其中绝大多数并没有真

正开展创新研发活动。《2020 中国涉农企业创新报告》评估结果

显示：2019 年在 A 股主板、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的涉农企业创新

指数平均得分为 46.85 分（满分 100 分，下同），兽用药品制造

业、种业企业创新能力最强，创新指数也仅为 66.97 分和 64.72

分，绝大多数农业行业如食品加工与制造业、棉毛麻丝纺织、木

材加工等创新指数不足 45 分。涉农企业创新能力低导致我国农

产品国际竞争力很弱，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与制造业新产品

销售收入占主营收入比重仅 7.9%，低于我国全部企业平均水平

（19%）。在有产品创新的农副加工与制造业中，仅有 10% 的企业

有能力生产国际市场新产品。

（二）研发投入强度低。近年来我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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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制造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不足 1%，不仅远低于世界第一梯队国

家水平（农业科技投入强度大于 2.5% 的国家，诸如日本 4%，

美国 7%），与国内全行业平均水平（约 2%）相比，也存在较

大差距。沪深两市上市涉农企业 R&D 经费投入强度平均水平为

2.55%，是全部上市企业平均水平的 57%。涉农企业基础性研究

领域的经费投入不足问题更加突出。

（三）研发机构不健全。目前我国绝大多数涉农企业没有设

立研发平台，上市涉农企业中有 68.30% 没有国家级或部委级创

新平台。涉农企业现有的技术创新活动大多也处于创新链低层，

基本上没有涉及战略性的超前研发、产业核心技术和大规模的系

统性技术集成，农业生物技术基本上被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巨头

垄断。

（四）“技术拿来主义”多。涉农企业研发创新活动主要以引

进和购买技术为主，有农业新技术、新产品自主研发能力的创新

型企业凤毛麟角。上市涉农企业百万元研发经费的发明专利申请

数约为 0.24 件，低于全部上市企业的平均水平（1.03 件）。涉农

企业与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深度不够，规模以上

农副食品加工与制造业中有能力与外部开展创新合作的企业占比

22.4%，有能力开展产学研合作企业占比仅 10.3%，且产学研合

作形式以共同完成科研项目、聘用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人员到企

业兼职为主，尚未深入到联合设立研发机构层面。 

（五）创新环境不完善。涉农企业内部创新激励明显不足，

导致技术创新人员整体缺乏积极性和创造性。政府针对高新技术

企业的财税优惠政策无法充分调动涉农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积极

性，主要由于大部分涉农企业已享受免税政策，申报高新技术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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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积极性不高。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 18.1 万家，涉农企

业仅 8900 家。涉农企业在申报国家级科研项目方面不具有优势，

与科研院所、其他企业联合申报项目的意愿也不强。

二、强化涉农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的政策建议

强化涉农企业创新主体地位，核心要义是要把科技研发能力

转化为经济发展实力。为此，涉农企业既要在创新要素优化配置

中占据主导地位，也要在技术创新产出水平上追求高质量。 

（一）在关键核心领域率先培育一批农业科技型精英企业，

激活创新活力。建议相关部委在生物技术、信息农业、重型农

机、绿色投入品等关键技术领域组织认定一批科技创新能力强

的农业科技型精英企业，在财政支持、税收优惠政策上给予重点

倾斜，对于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形成良好效益的农业技术创新与

成果转移企业给予重点扶持，优先支持这类企业在创业板、科创

板及新三板等上市和挂牌融资，通过社会资本，最大化激活创新

活力。

（二）创新研发经费投入方式，引导企业以自我投入为主。

创新财政投入方式，在研发中以前置支持、企业配资、后补奖励

方式给予企业资金支持。研究采取创业投资、政府购买技术服务

等形式引导并支持涉农企业承接和采用新技术，开展新技术新产

品的工艺化研究应用。鼓励涉农企业设立创新专项基金，支持涉

农企业研发“专精特新”农产品。通过运用技术标准、环境保护

等手段，不断提高相关门槛，倒逼涉农企业在标准化、绿色技术

采纳等方面加大研发投资。

（三）鼓励企业以不同方式健全内部研发机构。鼓励大中型

涉农企业建立一批新型研发机构、技术转移机构、技术服务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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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，提升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撑和服务能力。鼓励中小型涉农企

业与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共建研发机构，通过科企协同创新，降

低创新成本。建立农业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机制，国家支持建设的

国家级、部级农业领域科研设施与科技资源要面向涉农企业开放

共享。

（四）把知识产权作为解决产学研合作利益分配中的核心。

发挥涉农企业技术需求和应用引导作用，支持涉农企业牵头组建

创新联合体和主持重大科研项目，让涉农企业既扮演科研项目

“出题人”，又能够成为合作项目的“管理者”，决定研究方向和

参与成员，有效组织开展创新活动。从根本上解决产学研合作中

创新要素向涉农企业集聚的“信用”和“利益”问题，把知识产

权作为解决利益分配机制问题的中心环节，建立产学研长期合作

的信用和约束机制。

（五）优化调整现有财税激励政策。提高涉农高新技术企业

所得税减免优惠比例（从 10% 提高到 15%），所得税优惠差额要

求企业投入研发生产。合理扩大现有税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研

发费用计算范围（可考虑将土地租赁、人员雇佣、种苗繁育等采

购费都纳入计算范围），落实企业研发费用计核方法。制定涉农

企业研发资金奖励制度，当涉农企业研发投入研发经费投入强度

达到一定比例或者提高一定百分点后予以一定比例的资金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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